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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宜蘭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推廣國際化並強化學術交流，依據「教育部及所屬機

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」及「國立宜蘭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

則」，訂定「國立宜蘭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出國案件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

本要點)。  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，為本校編制內教師、職員及專職人員（含專案教研人員、契僱人

員、約用人員等）。 

三、本要點所稱因公派員出國(含大陸地區)係指下列情事之一： 

（一）因業務需要，考察、訪問國外相關學術或研究機構。 

（二）從事海外招生、赴國外學校簽約或拓展姊妹學校。 

（三）應邀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會議或活動。 

（四）其他因臨時急迫性重要業務，需派員出國者。 

四、各出國案件應事先循行政程序，簽會國際事務處、人事室、主計室，簽奉校長核准後

辦理，並於出國前完成請假手續。 

五、因公出國人員應依事先核定之國家或地區及期限辦理，非經學校同意，不得中途轉赴

其他國家或地區。  

六、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十五日內，依行政院頒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經費

核銷；並於返國後三個月內提出出國報告，經國際事務處轉陳請校長核閱後存查，另

副知相關單位。 

七、本要點之經費來源為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，每年循預算程序編列並提校務基金管理

委員會審議後動支。 

八、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與職員出國觀摩參與學術活動，以推展校務及增廣國際視野，另

訂有教職員出國補助辦法者，從其規定辦理。 

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核校長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
